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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专利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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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自出现以来吸引了广泛关注。两个研究团队对此项技术在美国专利归

属的争夺引起了关于此项技术是否可专利以及其专利归属的讨论。现通过分析美国的专利制度论证基因编

辑技术 CRISPR/Cas9 的可专利性，并通过介绍美国专利制度中确定专利权人基本原则的转变，探求基因编

辑技术 CRISPR/Cas9 专利的归属问题。最后，通过现有资料和专利制度的相关知识预测专利的最终归属，

以及对如何应对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在我国的专利申请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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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CRISPR/Cas9 emerged, it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The legal 
battle over the patent of this technology has caused discussions mainly on two questions: whether the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CRISPR/Cas9 can be patented or not and who will be the patent own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U.S. 
patent system,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e that the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CRISPR/Cas9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atent eligible subject and explore the ownership of its patent by introducing the changeover of U.S. patent 
principles from first-to-invent to first-inventor-to-file. Finally, the paper predicts the final ownership of the pa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evidence and relevant knowledge of the U.S. patent system, and also analyzes the 
potential result of the application for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CRISPR/Cas9 pat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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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

革命性的改变，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挑战了传统

专利制度。作为现代生物技术发达国家，美国最先

对基因技术进行专利保护。在此之后，美国现代生

物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专利纠纷也相应增

多。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由于其定位准确、

操作简便等特性，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探讨

其被授予专利的法理基础以及分析其专利归属的争

议，能够厘清美国现代生物技术专利保护制度的构

建与运作。

1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专利纠纷背景

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 以下简称 CRISPR/ 

Cas9 技术 ) 对基因研究的意义重大，被认为是现代

生物技术时代开启以来最重要的基因工程技术。所

谓基因编辑技术，是指对 DNA 目标序列进行插入、

删除或改变序列的操作方法。而 CRISPR/Cas9 技术

是利用 Cas9 内切酶在向导 RNA 的引导下对特定基

因位点进行剪切的技术，其源于细菌的自我防御系

统 [1]。与传统基因编辑技术 TALEN 技术和 ZFN 技

术相比，CRISPR/Cas9 技术可对基因进行精确地定

位切割，提高基因编辑的准确率与效率。这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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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改变经生物技术操作生物的监管格局。美国农业

部已公开表示，对杜邦先锋公司研发的一种玉米和

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发的一种蘑菇不进行监管 [2]，而

此玉米和蘑菇都是 CRISPR/Cas9 技术的产物。这预

示着 CRISPR/Cas9 技术将在粮食、医疗、畜牧等领

域掀起革命性变化，其商业价值不言而喻。授予

CRISPR/Cas9 技术专利，意味着专利权人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垄断此项技术，限制他人对此技术的商业

应用。拥有 CRISPR/Cas9 技术专利，就掌握了技术

优势和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 CRISPR/Cas9 技术的

专利归属十分引人关注。

2014 年 4 月 15 日，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通过专

利加速审查程序授予张锋 (Feng Zhang) 博士以及所

属的 Broad 研究所基于 CRISPR/Cas9 系统的基因

编辑技术专利 [3]。随后，科学家 Jennifer Doudna 和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对此专利授予行为提出异

议，她们认为自己才应该是 CRISPR/Cas9 技术的专

利所有人。关于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的争夺战由

此拉开序幕。

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生物医学研

究机构 Broad 研究所的张锋博士和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 Jennifer Doudna 教授及德国 Helmholtz 感染

研究中心的 Emmanuelle Charpentier 教授是 CRISPR/ 
Cas9 技术专利争夺大战中对峙的双方。Jennifer 
Dou-dna 教授和 Emmanuelle Charpentier 教授领导的

合作团队最先在 Science 杂志上报道了利用 CRISPR/ 
Cas9 系统进行基因组编辑的技术，阐明了 Cas9 酶

可以定向切割离体 DNA 的特殊位点 [4]，之后申请

了专利，该专利申请的优先日期是2012年5月25日 [5]。

来自 Broad 研究所的张锋团队同样在 Science 杂志

发表论文阐述了 CRISPR/Cas9 技术在哺乳动物机

体中的应用 [6]，也申请了专利，其专利申请的优先

日期是 2012 年 12 月 12 日，同时申请适用专利加

速审查程序 [7]，此加速审查程序的运用是张锋团队

申请专利的行为在后，却先被授予专利权的主要原

因。双方均主张自己是 CRISPR/Cas9 技术的专利所

有人。2016 年 1 月 11 日，USPTO 宣布启动抵触审查

程序 (interference proceeding)，重新审核 CRISPR/
Cas9 技术的专利申请 [8]。双方对 CRISPR/Cas9 技

术专利势在必得，即使 USPTO 作出裁决，败诉一

方必会上诉，CRISPR 技术专利纠纷的过程将会相

当漫长和复杂。

2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符合可专利性

的标准

美国作为高度重视现代生物技术的国家，充分

利用知识产权的政策属性，采用较为宽松的专利授

予条件保护现代生物技术，使其国内现代生物技术

产业快速壮大。CRISPR/Cas9 技术作为现代生物技

术之一，通过对其是否符合美国专利保护条件的法

理分析，可对美国如何通过专利法促进现代生物技

术及其产业发展形成清楚的认识。

根据专利制度基础理论，授予专利需要满足两

个方面的条件：即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对象以及满

足专利授予的实质性条件。专利保护的客体对象主

要判断标准为发明与发现之分以及是否违反伦理道

德。由于判断是否违反伦理道德需要与技术的具体

应用结合，本文对 CRISPR/Cas9 技术是否属于专利

客体的论证并不涉及对伦理道德的判断。

2.1　CRISPR/Cas9技术属于专利客体

CRISPR/Cas9 技术是在对细菌中存在的 CRISPR
基因序列和 Cas 酶的发现的基础上，经过人工修饰

或工程改造后形成的能够对基因进行精准定位的基

因编辑技术。没有对细菌中的 CRISPR 基因序列和

Cas 酶的发现，CRISPR/Cas9 技术就不可能存在。

现代生物技术大部分同 CRISPR/Cas9 技术一样，与

生物基因关系密切，甚至是直接以生物基因为基础。

而基因是否能够被纳入专利保护客体范围一直存在

争议。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美国专利制

度对专利的客体范围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思考，形

成了当前的判断方式，即在判断是否属于专利客体

范围时，模糊生物技术是属于发明还是发现的争论，

灵活利用判例，最大限度扩大专利客体的范围，促

进本土现代生物技术及产业的高速发展。

根据《美国专利法》以及生物技术专利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的判例所确认的专利客体判断原则，

CRISPR/Cas9 技术属于专利客体。《美国专利法》

第 101 条作为对专利客体的纲领性规定，要求可授

予专利的客体需要满足是任何新的并且有用的方

法、机器、产品、组合物，或者是对它们的任何新的、

有用的改进。对于第101条的解读，不仅需要配合《美

国专利法》的其他解释条款，还要结合典型判例，

以达到更准确的理解。Diamond v. Chakrabarty 一案

打开了美国生物技术专利的大门，通过对经过人工

改造的细菌授予专利，美国法院确立了“太阳下的

任何人造产物都可以申请专利”的原则
[9]，只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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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介入即可纳入专利客体范围。而常与

Diamond v. Chakrabarty 对比的 Funk Brothers 一案，

却得到相反的结果，美国法院以其申请专利的客体

只是对自然现象的揭露为由做出不授予专利的判

决 [10]，要求生物技术专利客体应与其在大自然中的

原始状态存在明显的差异。Funk Brothers 一案缩小

了 Diamond v. Chakrabarty 案扩大的专利客体范围，

两个典型判例分别从肯定和否定两面确立了对第

101 条中的“新的”一词在生物技术专利客体中的

判断准则，即生物技术专利客体将纯粹的自然现象

排除在外，对于体现了人类智力成果的客体予以专

利保护，强调发明人的贡献，达到以专利激励创新

的目的。CRISPR/Cas9 技术是一项以 CRISPR 基因

序列和 Cas 酶为基础的基因技术，其作用是对基因

进行精准定位并定向敲除等操作，属于对基因进

行编辑的一种方法。在自然状态下，CRISPR 序列存

在于细菌体内，通过对入侵的病毒、噬菌体等外源

DNA 的靶向性切除实现自身免疫功能 [1]。而

CRISPR/Cas9 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针对目标基因，人

为设计向导 RNA，结合人工分离或是合成的 CRISPR
序列，准确定位目标基因，之后 Cas 酶发挥作用，

使目标基因 DNA 双链断裂，从而实现目标基因的

敲除，也可以结合其他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编辑。

CRISPR/ Cas9 技术通过人为设计向导 RNA 并导入

CRISPR 序列，实现根据不同的需要对不同的 DNA
进行定位敲除的功能，扩大了其在细菌中只能对不

特定的病毒、噬菌体等外源 DNA 进行定位切割的

功能范围。此技术发明人介入的痕迹明显，已经与

自然状态下的 CRISPR 序列存在明显的不同，是一

种新的并且有用的基因编辑方法，因此其属于专利

客体。

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和技术竞争力的角度出

发，CRISPR/Cas9 技术应当被纳入专利保护范围。

首先，CRISPR/Cas9 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以及

巨大的商业利益。CRISPR/Cas9 技术因为其精准定

位的功能，能够加速基因精准治疗的实现，这不仅

对基因疾病患者是好消息，同时其所带来的商业利

益对生物技术公司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此项专利

最终的归属还没有结论，但纠纷双方均已成立公司，

吸引投资，开发 CRISPR/Cas9 技术的商业价值。目

前为止，全球 CRISPR/Cas9 技术市场前三名的公司

就包括双方团队分别建立的两个公司，在过去三年

间，累计融资超过 6.6 亿美元，并获得逾 5 亿美元

的收入
[11]。可见 CRISPR/Cas9 技术所带来的利益

是巨大的。如果不授予专利保护CRISPR/Cas9技术，

则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许可免费使用此项技术，尤其

是大型生物技术企业，会纷纷利用此项技术生产产

品，进行售卖。在商业竞争中，大型企业拥有强大

的生产力，占据多数的市场份额，以及成熟的生产

营销渠道，而 CRISPR/Cas9 技术相关的两个团队的

公司都处于起步阶段，必然会处于竞争弱势，商业

利益很可能被大型生物技术企业所取得，这对此项

技术的发明人不公平。而被授予专利后，发明人既

可选择保持技术的垄断，利用自己的公司赚取利益，

又可通过许可生物技术企业使用技术获得专利许可

费用而间接得到技术回报。其次，授予专利有利于

生物技术产业吸引投资，促进技术完善和应用，从

而激励创新。许多现代生物技术是基于人类的应用

需要而设计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一旦面世，

其能够迅速投入应用，在专利保护期限内就可以获

得回报，这是投资者愿意投资的主要原因。就美国

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金来源组成而言，企业投资

占据主要的地位，甚至不少企业内部成立了研发部，

将投资与技术研发直接关联。企业进行投资的目的

并非获得科学奖项而是谋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若不

授予专利保护，使得技术处于公开状态，人人都可

利用其盈利，投资者由于无法取得预期的利益回报，

必然会减少对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这将导致技术

研究无法取得预期成果或成果无法进入市场，不仅

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最终也会损

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就 CRISPR/Cas9 技术而言，由

于其操作简单，材料也较常见，此项技术的仿制成

本较低，因此通过专利打击仿制行为是保护投资利

益的主要手段。同时，授予 CRISPR/Cas9 技术专利

不仅直接激励 CRISPR/Cas9 技术的发明人，还对

整个生物技术产业及研究人员有间接的稳定作用。

如果不授予专利保护，将使得相关技术的研究人员

对于未来是否能够获得专利失去可预期性，可能导

致企业研究人员对此方面的技术研究丧失积极性，

转移研究方向，甚至会出现某一个行业的集中度或

关注点集体转移的情况，这对市场的稳定以及社会

公众的利益，尤其是对药品需求的满足不利。专利

制度的公共政策性质即体现于此。由于 CRISPR/
Cas9 技术所蕴含的巨大应用前景与商业价值，对其

授予专利进行保护不仅对 CRISPR/Cas9 技术发明人

是一种法律肯定与激励，同时对生物技术产业的发

展和科研团队的稳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CRISPR/Cas9 技术应当被纳入专利客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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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实用性条件

根据专利法律制度的规定，满足专利客体条件

后，仍需满足三个实质性条件才能被授予专利，即：

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实用性。新颖性、非显而

易见性和实用性是判断是否授予 CRISPR/Cas9 技术

专利的肯定条件，三性中任何一性没有符合都不会

被授予专利。( 在此部分，本文讨论是否满足专利

的实质性条件的对象限定为 CRISPR/Cas9 技术，不

涉及该技术专利的归属，因此，本部分未将专利争

夺双方的申请行为进行区分。)
首先，CRISPR/Cas9 技术具备新颖性。新颖性，

是指申请专利的客体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新的特

征。在 CRISPR/Cas9 技术申请专利之前，不存在与

此项技术相关的专利，此项技术是新的技术。而其

是否满足《美国专利法》意义上的新颖，需要明确

在出版物上的公开发表行为对技术新颖性的影响，

也即 Jennifer Doudna 和 Emmanuelle Charpentier 教
授领导的合作团队在 Science 杂志上发表利用

CRISPR/Cas9 进行基因组编辑的文章这一行为是否

导致 CRISPR/Cas9 技术丧失了新颖性。根据《美

国专利法》第 102 条判断新颖性的规定：在要求保

护的发明有效申请日之前 1 年以内的公开，不构成

现有技术，仍可被授予专利。Jennifer Doudna 和

Emmanuelle Charpentier 于 2012 年发表文章，同年

提起专利申请，符合 102 条规定的 1 年内的公开不

丧失新颖性的规定。因此，CRISPR/Cas9 技术满足

新颖性条件。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专利制度中关

于专利客体的新颖性标准最为宽松，在保护专利客

体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鼓励专利申请人的公开行为，

促进技术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和完善。

其次，CRISPR/Cas9 技术满足非显而易见性。

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灵活，专利审查人员拥有一定

的自由裁量空间，需要充分的专业知识。《美国专

利法》第 103 条规定了判断具有非显而易见性的条

件，即：要求保护的发明与现有技术之间存在差异，

在申请日之前 (《美国专利法》修改前为发明日前 )，
该差异对于本领域内普通技术人员来讲不是显而易

见的。这就意味着，CRISPR/Cas9 技术要具有比在

其专利申请日 ( 或发明日 ) 之前所存在的基因编辑

技术不为普通研究人员所掌握的优势，才满足非显

而易见性条件。非显而易见性中的差异是指技术层

面上已经实现的差异，而非意识层面上意识到的差

异。在 CRISPR/Cas9 技术出现之前，科研人员普遍

用 TALEN 与 ZFN 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操作。与这两

者相比，CRISPR/Cas9 技术具有精准定位、简单高

效、成本低廉等明显优势。虽然 CRISPR 基因序列

和 Cas9 酶早在 2000 年就已经被研究人员意识到其

可能具有定位的功能，但是其他研究人员始终没有

实现这一功能，也即对此项技术的定位功能的认识

长期存在但一直未实现，这样更能说明 CRISPR/
Cas9 技术发明的不易。CRISPR/Cas9 技术与 TALEN、
ZFN 等现有技术之间的差异在张锋团队或 Jennifer 
团队以外的其他普通技术人员是无法显而易见地掌

握的，因此可以判断 CRISPR/Cas9 技术具有非显而

易见性。

最后，CRISPR/Cas9 技术具有实用性。美国专

利制度要求实用性必须是特定具体的、本质的和可

信的。特定具体是指专利申请书中的用途必须不是

通用的，而是明确清晰的用途，否则无法真正地实

施；本质的是指其申请中所指用途必须是实际的而

非潜在可能的；可信的是指其确实能够按照申请书

中所指用途进行实施 [12]。这样看来，判断 CRISPR/
Cas9 技术是否具有实用性需要与其专利申请书相结

合。CRISPR/Cas9 技术的专利申请书中清楚地记载

了此项技术现实清楚的用途，而科学界也对其可用

于医疗。农业以及畜牧业等领域，对于人体疾病的

治疗、农业畜牧业的发展等实用性达成了一致的共

识，并已经进行了应用。由此，CRISPR/Cas9 技术

符合实用性标准。实用性标准保证现代生物技术能

够即时产生利益，为公众带来直接实质性的好处。

CRISPR/Cas9技术既满足专利保护的客体条件，

同样满足授予专利的实质性条件，因此，CRISPR/ 
Cas9 技术具有可专利性。

3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专利归属的判断

通过前文的分析，CRISPR/Cas9 技术的可专利

性得到了确认。要对 CRISPR/Cas9 技术进行法律保

护，首先需要明确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的权利人。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纠纷一案，争议的技术焦点

在于张锋团队将 CRISPR/Cas9 技术的应用范围扩

大至哺乳动物机体，其是否属于 Jennifer Doudna、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团队发明的 CRISPR/Cas9
技术应用中显而易见的延伸，也即两个团队申请的

专利是否具有同一性。若不属于同一发明，则双方

的专利申请行为互不影响；若具有同一性，则需要

对专利的最终归属进行法律上的分析。同一个发明

创造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 [13]，当出现两个及以上的

申请人就同一个发明创造分别提出专利申请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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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拥有此项专利的权利呢？

3.1　先发明原则与先申请原则

对同一发明创造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申请人

主张专利权，产生归属纠纷的处理原则有两个：一

个是先申请原则，另一个是先发明原则。世界通行

的做法是采用先申请原则，而美国在 2013 年以前

采取的是先发明原则，自 2013 年 3 月 16 日起改为

采用发明人先申请原则 [14]。

先申请原则，是指以专利申请日作为标准确定

专利申请的顺序，最先提出专利申请的人优先取得

专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采取的是先申请原

则。先申请原则鼓励技术的公开，并且对于申请先

后的举证简单易行，不会引发过多的纠纷，能够较

好地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促进专利市场的发展。

先发明原则，是指针对同一个发明创造，以其发明

时间作为授予专利的依据，最先发明人拥有专利。

在 2013 年之前，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坚持先发

明原则的国家。先发明原则旨在保护最先完成发明

创造的人，相比先申请原则能够更好地激励研究人

员投入研究，提高发明创造的效率。然而，随着美

国专利申请数量的剧增，先发明原则的弊端逐渐暴

露，最主要的缺点在于对谁是最先发明人的举证困

难，间接导致了专利审评效率的低下，加重了申请

人的举证责任。并且，由于仅有美国实行先发明原

则，与其他国家的先申请原则衔接起来复杂，致使

美国专利权人在申请国际专利保护时困难重重。

正是由于上述先发明原则带来的诸多弊端，美

国开始向先申请原则转变。美国修改后的专利法采

取的是发明人先申请原则 (first-inventor-to-file)，即

2013 年 3 月 16 日起进行专利申请的，专利授予最

先申请人，而非最先发明人。美国修改后的发明人

先申请原则与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取的先申请原则

(first-to-file) 存在一些不同，最值得关注的是宽限期

1 年的时间设置，这使得美国实际上实行的是披露

在先原则，不同于普通的先申请原则，即：发明人

在其专利申请日的前 1 年之内所作出的披露不会使

其丧失此项发明的专利；或者在其专利申请日的前

1 年之内发明人与他人均披露了此项发明，但发明

人的披露行为早于他人的，同样不影响发明人取得

专利权
[15]。在寻求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要

对此有正确的认识。

虽然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纠纷的对峙双方

都声称自己申请专利的优先日期早于 2013 年，但

Jennifer Doudna、Emmanuelle Charpentier 团队提出

证据称张锋团队对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的申请混

合了 3 月 16 日前后的多项具体申请，其中部分权

利申请在 3 月 16 日前没有优先日期 [16]。这一证据

成立与否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证据成立，则张锋

团队在 2013 年 3 月 16 日前没有优先权，该专利纠

纷的解决适用专利授予原则修改后的发明人先申请

原则；如果证据最终未被采纳，两个团队的专利申

请优先权日均早于 3 月 16 日，则该纠纷的解决适

用修改前的先发明原则。如果适用发明人先申请原

则，因为 Jennifer Doudna、Emmanuelle Charpentier
团队关于 CRISPR/Cas9 技术披露在先，且其专利申

请日早于张锋团队，最终 CRISPR/Cas9 技术的专利

很有可能属于 Jennifer Doudna、Emmanuelle Charpentier
团队。而如果适用修改前的先发明原则，则专利最

终的归属取决于双方谁能够证明自己是此项技术的

最先发明人。无论是适用发明人先申请原则还是先

发明原则，这场专利争夺战的胜利最终取决于大量

证明材料的准备是否充分、证据是否相比对方更具

有说服力和可信度以及所聘用的专利代理人是否专

业等问题。

3.2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专利在我国的命运

由于 CRISPR/Cas9 技术的优势，使得即使此

项技术专利归属的纠纷尚未得到明确的结果，

CRISPR/Cas9 技术已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广泛应用，

尤其是医疗疾病的基础研究领域。我国同样在科学

研究中运用了此项技术，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

果，如利用 CRISPR/Cas9 技术首次编辑人类胚胎，

开发抗病小麦，获得世界上第一株经 CRISPR/Cas9
技术编辑的植物等。由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以及专利保护的地域性，若张锋团队或 Jennifer 团
队向我国提出申请，请求我国授予专利保护 CRISPR/ 
Cas9 技术，我国对 CRISPR/Cas9 技术的应用行为

可能涉及侵犯专利所有人的权利。根据我国《专利

法》第十八、十九条规定，外国人可以向我国提出

专利申请，要求专利保护。并且依据我国《专利审

查指南》(2010 年版 ) 的规定，CRISPR/Cas9 技术

申请人只要在美国第一次申请专利之日起 12 个月

内向我国申请专利保护，就可以在我国享有优先权，

在我国的专利申请日按照其在美国第一次提出专利

申请的日期计算。同时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7
条的规定，我国对外国专利申请是否能够授予专利

的审查及审查条件按照我国《专利法》进行。由于

双方团队在 Science 杂志上的公开发表行为超出了我

国《专利法》的规定，已经丧失了新颖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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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团队或 Jennifer 团队在美国申请专利的 CRISPR/ 
Cas9 技术在我国不会被授予专利保护。但若是在

CRISPR/Cas9 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的技术，

在满足我国专利权的授予条件下，仍可以在我国进

行专利申请，获得专利保护 [21]。因此，在我国境内

应用 CRISPR/Cas9 技术的行为，不涉及对张锋团队

或 Jennifer 团队在美国的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的

侵犯，但应当对改进技术的专利授予情况保持关注，

一旦涉及，需要此改进技术专利权人的许可才可以

继续合法地应用。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发

展，在我国境内销售 CRISPR/Cas9 技术产品获取利益

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而一旦利用 CRISPR/ Cas9 技术

生产的产品销售到授予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的国

家，这就会涉及侵犯技术专利，在国际贸易中还需

注意。

虽然 CRISPR/Cas9 技术按照我国《专利法》

规定不被授予专利，有利于我国对此项技术的运用，

但是这也暴露了我国专利制度中尤其是新颖性判断

标准存在的不足。在我国当前科研评价体制下，科

研人员更倾向于将研究成果进行公开发表，而我国

的新颖性标准造成许多公开发表的成果被排除在专

利保护范围之外，导致技术的流失。过于严苛的

新颖性判断标准既不符合专利制度对于公开行为的

鼓励，也不利于我国现代生物技术及产业的发展。

4　结语

CRISPR/Cas9 技术专利的研究对于现代生物技

术的专利保护问题有重要意义。CRISPR/Cas9 技术

可专利性的分析标准和步骤同样适用于其他现代生

物技术。虽然美国宽松的专利授权条件也引发了一

些诟病和不良影响，但为美国境内的现代生物技术

产业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得美国在技术和国

际贸易中都保持领先地位。我国现代生物技术发展

相对落后，相关产业也比较薄弱。通过对 CRISPR/
Cas9 技术专利的研究，厘清现代生物技术专利保护

的特点与需要，了解美国关于现代生物技术的专利

制度，对完善我国《专利法》中相关技术的专利制

度具有借鉴意义，并为国内现代生物技术及相关产

业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从而从法律制度上促进我

国当前技术现状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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